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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1年度县级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和财政部门要求，我单位立即组织专人对2021年10个预算项目及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进行绩效自评工作。我单位对10个预算项目及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的年初预算安排，项目实施过程中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管理全部进行了自查自评。
2、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通过自评工作，中国检察听证网建设年初预算45万元，剩余45万元：云桌面系统年初预算61万元，剩余61万元；新媒体中心建设年初预算42万元，剩余42万元；警示教育基地建设年初预算10万元，剩余10万元；检察院办公楼空调及吊顶改造项目年初预算187万元，剩余37万元；网络安全等级保护2.0第三等级评测建设年初预算66万元，剩余0.66万元；远程提审项目建设年初预算16万元，剩余0.48万元。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年初预算127万，剩余27.09万元；检察院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赠阅《检察日报》订报经费年初预算8.6万元，剩余0.043万元；检察院司法辅助工作（劳务派遣）65万元，剩余40.32万元。

根据2021年支出明细来看我院项目类支出有6项未完成；其中中国检察听证网建设、新媒体中心建设、云桌面系统这3项因为是2021年12月份才开始招标，2021年专款145万元只能结转到2022年的项目支出。
检察院办公楼空调及吊顶改造这个项目是因财政局还未审计完毕，压的尾款和质保金共37万。
检察院司法辅助工作（劳务派遣）因本年度未招聘劳务派遣人员，致使10人经费预算无法支出。
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因年终发放30%工资尚未发放，致使没有完全支出；其余项目均已完成对我单位的检察工作产生了巨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日常公用经费年初预算158.91万元，支出140万元其中办公费33.88万元；印刷费4.5万元；差旅费5.5万元；水费2.8万元；维修（护）费11.45万元；被装购置费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24万元；工会经费6万元；培训费3.57万元；在职人员车补22.8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1.71；邮电费10万元；劳务费11万元；办公设备购置费1万元。剩余18.82万元其中培训费3.63万元；办公购置费1.09万元；维修护费0.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万元；公务接待费2.57万元；劳务费3.5万元；水费0.5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8万元；剩余0.91万元为福利费、差旅费、邮电费等零星款项。其中培训费剩余3.6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剩余5万元；公务接待费剩余2.57万元，因为没有符合条件的费用支出（支出需携带接待函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人均不超过50）；但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作为三公经费里的一项，我县财政局要求三公经费预算每年逐年递减10%，因此即使无法支出也要多列预算；劳务费剩余3.5万元，款项为临时人员及门卫工资，因其9月份合同到期后一直未签合同。
3、 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随着时代进步，即社会发展，会产生新的事物，随之亦会产生一些新的违法犯罪手段及形式，我单位会根据具体的职责标准适时设定新的合理的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
4、 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此次预算项目自评工作，也发现了一部分存在的问题。比如部门整体支出的政策、制度、流程还不完善，下一步我单位会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措施，完善制度、优化流程、优化部门支出机构等，提高部门预算支出绩效，促进部门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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